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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 

2020-3-5 

中壽提升身心障礙友善服務 身障朋友也能有保障 

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推出國內首張身障者專屬綜合險  

中國人壽推出國內首張特定輕、中度身障者綜合險，讓身障朋友也有機會享有保障！據統計國

內目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數近 120 萬註 1，過去這群身心障礙朋友因身分特殊，取得保險不易，

投保門檻也有較多限制，以致每 4 位身障朋友就有 3 位是沒有任何商業保險的保障。有鑒於此，中

壽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秉持愛與關懷的核心價值及公平待客的精神，呼應全球普惠金融趨勢，

推出「中國人壽友保障終身壽險」，針對特定輕、中度身障朋友註 2，投保免體檢註 3，提供壽險註 4、

意外身故註 5及意外傷害住院醫療註 6等保障，是國內首張，也是業界首創的特定身障者綜合險。 

保險具有安定社會的力量，透過商業保險，民眾得以在社會保險基礎上延伸，讓自身保障更加

健全完善。然而國內有近 120 萬的身障朋友註 1，想提早為自己及家人分散風險，是最需要保險的一

群人，卻因身分特殊，在投保時常遇到額外體檢、加費、除外等障礙，有限制的門檻讓他們常被屏

除在保障門外。中國人壽總經理黃淑芬表示，保險的本質是愛與關懷，中壽秉持這樣的核心精神，

提供有溫度的服務體驗，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彰顯公平待客及普惠金融的精神與價值，針對特

定身障朋友的需求及保障缺口，推出專屬的「中國人壽友保障終身壽險」，讓他們能與每位中壽保

戶一樣，平等享有保險服務的權利。黃淑芬總經理進一步指出，中壽落實身心障礙友善，用愛與關

懷陪伴身心障礙朋友一起前進，這也是中壽要與台灣社會共享的永續價值。 

「中國人壽友保障終身壽險」是國內首張，也是業界首創的身障者專屬綜合險，針對特定輕、

中度身障朋友，提供壽險註 4、意外身故註 5、意外傷害住院醫療註 6、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註 7 等保

障，此外還享有骨折未住院保障註 6，讓居家療養更安心。凡符合條件且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有效之

身心障礙證明的身障朋友皆可投保，原則上免體檢註 3，並提供保險費費率折減註 8，充分展現金融包

容性，讓身障朋友也能有保障。 

註 1：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https://dep.mohw.gov.tw/DOS/lp-2976-113.html。 

註 2：投保限制 

1、被保險人限持有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障礙等級為輕度或中度，且身心障礙類別屬下列範圍內者：    

新制身心障礙證明 舊制身心障礙手冊 
編碼 障礙類別 編碼 障礙類別 
b210 視覺功能 01 視覺障礙者 
b230 聽覺功能 02 聽覺機能障礙者 
b310 嗓音功能 04 聲音機能或言語機能障礙者 
b320 構音功能 

-- -- 

b330 言語功能的流暢和節律 

s320 口結構 
s330 咽結構 
s340 喉結構 

b710a 關節移動功能(上肢) 

05 肢體障礙 

b710b 關節移動功能(下肢) 
b730a 肌肉力量功能(上肢) 
b730b 肌肉力量功能(下肢) 
b735 肌肉張力功能 
b765 不隨意動作功能 

https://dep.mohw.gov.tw/DOS/lp-2976-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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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30 上肢結構 
s750 下肢結構 
s760 軀幹 

2、若被保險人為多項目之身心障礙者，其中任一項身心障礙類別或身心障礙等級非屬上表所列範圍時，歉難受理。 

3、被保險人職業屬傷害險拒保者，歉難受理。 

註 3：體檢規定： 

1、原則上以免體檢受理，若因核保需要，仍得要求提供相關問卷或病歷。  

2、當被保險人未來投保其他商品時，需將本商品與第二類商品一般壽險累計計算體檢保額。本商品體檢保額=危險保額

。 

註 4：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中國人壽按身故時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本契約歷年「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所載。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二）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三）前述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中國人壽），不得超過

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中國人壽不負給付責任，中國人壽

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四）前述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

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前述所定之限額者，中國人壽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

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述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

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

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註 5：「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或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八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起，無「意外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身故

者，中國人壽除給付「身故保險金」外，另按身故當時之「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五十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本契約

效力即行終止。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身故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身故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

限。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四目約定辦理。 

註 6：「意外傷害住院日額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並於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前，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

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治療者，中國人壽就其住院日數乘以「住院日額(一)」，給

付「意外傷害住院日額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

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如被保險人出院後，又因同一傷害，於同一日入院診療時，該日不得重複計入住院醫療日數

。 

前述每次「意外傷害事故」給付日數最高以九十日為限。 

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蒙受骨折未住院治療者，或已住院但未達下列骨折別所定日數表，其未住院部分中國人壽

按下列骨折別所定日數乘以「保險金額」的千分之零點五給付「意外傷害住院日額保險金」。合計給付日數以按骨折別

所訂日數為上限。 

前述所稱骨折是指骨骼完全折斷而言。如係不完全骨折，按完全骨折日數二分之一給付；如係骨骼龜裂者按完全骨折日

數四分之一給付，如同時蒙受下列二項以上骨折時，僅給付一項較高等級的醫療保險金。 

 骨折部分 完全骨折日數 

1. 鼻骨、眶骨〈含顴骨〉 14天 

2. 掌骨、指骨 14天 

3. 蹠骨、趾骨 14天 

4. 下顎（齒槽醫療除外） 20天 

5. 肋骨 20天 

6. 鎖骨 28天 

7. 橈骨或尺骨 28天 

8. 膝蓋骨 28天 

9. 肩胛骨 34天 

10. 椎骨（包括胸椎、腰椎及尾骨） 40天 

11. 骨盤（包括腸骨、恥骨、坐骨、薦骨） 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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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頭蓋骨 50天 

13. 臂骨 40天 

14. 橈骨與尺骨 40天 

15. 腕骨（一手或雙手） 40天 

16. 脛骨或腓骨 40天 

17. 踝骨（一足或雙足） 40天 

18. 股骨 50天 

19. 脛骨及腓骨 50天 

20. 大腿骨頸 60天 

被保險人累計申領之「意外傷害住院日額保險金」總額最高不得超過「保險金額」之兩倍，並於達上述情形之日起，中

國人壽不再負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之給付責任。 

註 7：「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並於繳費期間屆滿且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起，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

或傷害，經醫院醫師診斷必須住院之治療時，中國人壽按「住院日額(二)」乘以其實際住院日數（含入院及出院當日）

，給付「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如被保險人出院後，又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於同一日入院診療時，該日不得

重複計入住院醫療日數。 

被保險人累計申領之「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總額最高不得超過下列二者之一，並於達下述情形之日起，中國

人壽不再負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之給付責任： 

（一）「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五十。 

（二）本契約解約金的百分之九十扣除其保險單借款、欠繳保險費及其應付利息後之餘額。 

註 8：保費費率折減 

1、適用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費率折減，但不適用高保額費率折減、高保費費率折減及集體彙繳費率折減

。 

2、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 2%。 

3、新契約首期應繳保險費全額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

檢附「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者，享有首期保險費費率折減 2%。 

商品警語 

「中國人壽友保障終身壽險」 

◎ 商品名稱：「中國人壽友保障終身壽險」 

◎ 備查日期及文號：108.12.30中壽商一字第 1081230001號 

◎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退還所繳保險費

（並加計利息）、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公共建築物火災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傷害住院日額保險金、老年住院醫

療提前給付保險金、安心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 中國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請查閱中國人壽企網 http://www.chinalife.com.tw 或洽免費申訴電話 

0800-098-889。中國人壽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22號 5樓  傳真：(02)2712-5966  電子

信箱：services@chinalife.com.tw。 

◎ 本新聞稿係由中國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 本商品詳細內容、給付條件及限制請參閱商品簡介：
https://www.chinalife.com.tw/CustomUpload/DownloadServlet?UidAndFileName=d4fb32ab-95ec-4f7a-bf37-6537e81c9420~@@~PLD1090216-

%E5%8F%8B%E4%BF%9D%E9%9A%9C_%E6%A5%AD%E5%8B%99%E7%89%881090117.pdf 

新聞聯絡人： 

中國人壽資深協理 許鴻儒  02-2719-6678#1058 

中國人壽 公關部 

陳盈儒 julia.chen@chinalife.com.tw 02-2719-6678#1050/0939-236-405 

鄒沛峯 jalen@chinalife.com.tw 02-2719-6678#1042/0920-16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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